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

分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王卫国

缪培凯

FU RAOSHENG

徐瑞红

李玉良

股东身份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

监事

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数量（股）

1,041,321

238,734

144,985

180,390

133,802

持股比例

0.93%

0.21%

0.13%

0.16%

0.12%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 6月 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部

分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王卫国先
生、缪培凯先生、FU RAOSHENG先生、徐瑞红女士、李玉良先生因自身资金需
求，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不超过 260,330股、59,683股、36,
246股、45,097股和33,450股。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变动、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
相应进行调整。

2025 年 7 月 1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0股，共计转增 44,
694,594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调整为 156,431,080 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5年7月17日实施完毕。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前，上述股东均尚未实施
减持计划，因此上述股东持股数量及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直接进行相应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上述股东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王卫国先生减持公司股份364,315股，减持股份数量约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0.23%；缪培凯先生减持公司股份83,356股，减持股份数量约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05%；FU RAOSHENG先生减持公司股份50,500股，减持股份数
量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3%；徐瑞红女士减持公司股份63,095股，减持股份
数量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4%；李玉良先生减持公司股份46,800股，减持股
份数量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3%。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卫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1,041,321股

0.93%

其他方式取得：1,041,321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缪培凯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238,734股

0.21%

其他方式取得：238,734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FU RAOSHENG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144,985股

0.13%

其他方式取得：144,98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瑞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180,390股

0.16%

其他方式取得：180,39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玉良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133,802股

0.12%

其他方式取得：133,802股

注：上表“持股数量”为减持计划披露日（即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前）各股东的持股数；“持股比例”以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11,736,486
股）为基准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王卫国

2025年6月25日

364,315股

2025年7月18日～2025年7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364,315股

29.70～36.61元/股

11,674,472.29元

未完成：147股

0.23%

不超过：0.23%

1,093,534股

0.7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缪培凯

2025年6月25日

83,356股

2025年7月17日～2025年7月17日

集中竞价减持，83,356股

29.16～29.48元/股

2,438,215.98元

未完成：200股

0.05%

不超过：0.05%

250,872股

0.16%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FU RAOSHENG

2025年6月25日

50,500股

2025年7月17日～2025年7月3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集中竞价减持，50,500股

29.51～35.59元/股

1,531,317.00元

未完成：244股

0.03%

不超过：0.03%

152,479股

0.1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徐瑞红

2025年6月25日

63,095股

2025年7月17日～2025年7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63,095股

29.30～37.00元/股

2,238,720.49元

未完成：41股

0.04%

不超过：0.04%

189,451股

0.1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李玉良

2025年6月25日

46,800股

2025年7月28日～2025年8月4日

集中竞价减持，46,800股

32.30～41.50元/股

1,636,200.00元

未完成：30股

0.03%

不超过：0.03%

140,523股

0.09%

注：上表“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以公司当前总股本（156,431,080股）为
基准计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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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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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 10月 16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古丹路15弄16号1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冷兆武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的总股份为 85,739,068股（公司股权登记日

总股本为86,666,668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927,600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5人，代表股份 45,682,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810%。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45,398,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50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40人，代表股份 283,8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0%；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共计4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3,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310%。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5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8％ ；反 对 117,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256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700％；反对1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262％；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8％；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1％；
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50％；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3％；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3％；反对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12％；反对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5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8％；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1％；
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50％；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3％；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7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7％；反对 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2％；
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717％；反对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46％；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
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8％；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1％；
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50％；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3％；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4％；反对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23％；反对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51％；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27％。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3％；反对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12％；反对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5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8％；反对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203％；反对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60％；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6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3％；反对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弃权 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12％；反对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5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汪海飞、陈晨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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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点45分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世纪财富中心东亚银行大厦18层

1810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璐女士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5人，代表股份205,60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477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代表股份205,57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4.473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1人，代表股份5,575,1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1人，代表
股份5,57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50％；

反对 2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7％；弃权 438,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4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079％；反对2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50％；弃权4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71％。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50％；

反对 2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7％；弃权 438,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4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079％；反对2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50％；弃权4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71％。

2.02 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9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1％；

反对 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9％；弃权 409,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809％；反对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793％；弃权 4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98％。

2.03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6％；

反对 4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7％；弃权 423,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1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689％；反对4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38％；弃权4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3％。

2.04 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7％；

反对 2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9％；弃权 411,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666％；反对2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52％；弃权 4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82％。

2.05 审议通过《重大经营和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9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8％；

反对 2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4％；弃权 410,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9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7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549％；反对2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66％；弃权4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85％。

2.06 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5％；

反对 3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85％；弃权 421,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0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263％；反对3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51％；弃权 4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8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马宏继律师和王鹏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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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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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债权申报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宁科生物）于 2025

年 9月 17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嘴山中
院）送达的（2024）宁02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及（2025）宁02破2号《决定书》，裁
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公司临时管理人担任公司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9月18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100）。

●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法院
最终裁定公司重整不成功，公司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
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5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进入重整程序，重
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法院最终裁定中科新材重整不成功，将存在被法院
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将可能失去对中科新材的控制权，存在失去对子公司的持
股的风险，届时公司将无法再将中科新材纳入合并报表，对公司资产、本期及期
后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 石嘴山中院决定对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国
贸）启动预重整，尚不代表恒力国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恒力国贸的重整申请能
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恒力国贸是否进入重
整程序，公司都将督促恒力国贸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并配
合临时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

管理人已于2025年9月18日发布债权申报公告，债权申报期原定于2025年
10月16日（含当日）截止，现考虑到债权人实际申报进展及项目情况，将债权申
报期延长至2025年10月31日。具体内容如下：

一、债权申报延长的情况
2025年9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宁02

破申 2号《民事裁定书》和（2025）宁 02破 2号《决定书》，裁定受理宁夏中科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并指定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担
任管理人，具体负责各项重整工作。

管理人已于2025年9月18日发布债权申报公告，债权申报期原定于2025年
10月16日（含当日）截止，现考虑到债权人实际申报进展及项目情况，将债权申
报期延长至 2025年 10月 31日。请尚未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及时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申报方式及相关说明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0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重整启动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03）。

二、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女士、岳女士
联系电话：19995235878、19995235889（工作日9:30-12:00，14:00-18:00）
联系邮箱：nkswglr@vip.163.com（发送邮件不视为债权申报）

联系地址：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街中央大道与恒力大道交叉路口西北侧（原
石嘴山市第二十三小学）

邮政编码：753202
若债权人对债权申报事宜有任何不明之处，请于工作时间拨打管理人联系

电话进行咨询，谢绝通过短信及电子邮件等其他方式发送咨询及债权申报相关
材料。

三、特别说明
预重整期间已申报的债权无需另行申报，债权人与临时管理人在预重整期

间就法律关系、债权金额、债权性质等的审查结果在重整程序中仍具有法律效
力。如所申报债权涉及利息、违约金的，仅需就石嘴山中院决定启动预重整程序
之日至正式裁定受理重整之日期间的利息、违约金等向管理人进行网络补充申
报；若债权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充申报，管理人将依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
等内容将利息、违约金等加算至重整受理日（不含当日）。若债权人未在宁科生
物预重整期间申报债权，可以在重整程序中石嘴山中院依法确定的债权申报期
限内申报债权。

召开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方式等相关事项届时将另行通知。
本公告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申请执

行期间等）的重新有效确认。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提交虚假申报材料，损害其
他债权人利益的，债务人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ST宁科 公告编号：临2025-106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及累计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宁科生物）整体债务规模为22.68亿元、其中逾期债务总规模为18.10亿元，涉诉
债务规模为13.80亿元，除子公司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辉环保）及其全资子公司宁夏天福活性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天福）的银行
账户外，公司及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国贸）大部分银
行账户被冻结。虽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银行账
户已全部解冻，但公司目前严重缺乏用于偿债的资金和流动资产，结合目前债务
风险巨大的情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公司及子公司最近 12个月内累计涉及诉讼案件
所处的阶段分别为审结阶段、审结已执行阶段、审结未执行阶段、审结未执行完
毕阶段、未审结阶段、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

● 上市公司及子公司本次诉讼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24,542,678.29元及诉讼费、保全费等。公司及子公司最近
12个月内累计涉及诉讼金额33,271,326.11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6.34%。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合同
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委托合同
纠纷等产生的多起诉讼，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审结未履行阶段、审结未履行完
毕阶段、未审结阶段、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未及时披露子公司中科新材增资计划进展情况、重大诉讼事项、业绩预告

更正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事项，毛红艳、孔凡坤等73名
股民作为原告分别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
状》，对被告公司等相关责任主体提起诉讼。

二、案件当事人、请求、事实及理由、进展情况
（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之一（案号：（2024）宁01民初406-407号、

（2025）宁01民初12-14号、23-26号、46-63号、73-82号、89号、103-104号、116-
126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毛红艳等51名股民
被告：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宁科生物赔偿原告损失共计2,110,300.95元；
（2）请求判令相关责任主体对宁科生物前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3、事实及理由
2023年6月1日，宁科生物公告收到《宁夏证监局关于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

函行政监督管理措施的决定》，宁科生物存在以下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情形：一、未
及时披露子公司增资计划进展情况；二、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事项；三、未及时披
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宁科生物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 2022年 11月 20日，揭露日为 2023年 4月 6
日，基准日为 2023年 5月 22日，基准价为 4.25元。原告在上述虚假陈述实施日
至揭露日期间陆续买入宁科生物股票，宁科生物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导致原告
受误导买入股票、并遭受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损失等。

4、进展情况
该案已完成开庭审理，公司于近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发来的《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二）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之二（案号：（2025）宁01民初275号、289-

295号、328-339号、392-393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孔凡坤等22名股民
被告：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22,432,377.34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3、事实及理由
被告宁科生物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负有如实披露其重大信息的法定义务。

被告的历次公告和报告亦均承诺其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误导性
陈述、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行为。原告作为一名证券投资者正是基于对被告及
其公告信息的信任，才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购买了大量该公司股票。现被告的上
述虚假陈述行为亦已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综上，被告的前述虚假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
失、印花税及佣金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
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法
定损失的因果关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请予支
持。

4、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及《民事

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目前已完成开庭审理20件，已立案未开庭审理2件。
三、前期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诉讼情况统计

序号

1

2

总 计

案件编号

（2024）宁 01 民 初 406- 407
号、（2025）宁 01 民初 12-14
号、23-26号、46-63号、73-
82 号 、89 号 、103- 104 号 、
116-126号

（2025）宁 01 民 初 275 号 、
289- 295 号 、328- 339 号 、
392-393号

原告

毛红艳、裘
浙 民 等 51
名股民

孔凡坤、王
镇 等 22 名
股民

被告

宁科生物

宁科生物

受理机构

银 川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银 川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案由

证券陈述责
任纠纷

证券陈述责
任纠纷

涉案金额（元）

2,110,300.95

22,432,377.34

24,542,678.29

案件阶段

已判决

未判决

/

四、本次披露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已判决的案件已计入公司本期利润，未判决的案件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债务及经营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整体债务规模为22.68亿元、其中逾期债务总规模

为18.10亿元，涉诉债务规模为13.80亿元，除子公司华辉环保及其全资子公司宁
夏天福的银行账户外，公司及恒力国贸大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虽中科新材银
行账户已全部解冻，但公司目前严重缺乏用于偿债的资金和流动资产，结合目前
债务风险巨大的情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

（二）涉及诉讼事项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

纷、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委托合同纠
纷等产生的多起诉讼，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审结未履行阶段、审结未履行完毕
阶段、未审结阶段、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